琼台师范学院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
经费包干制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4.13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科研项目经费管理的改革精神，创新科研项目经费使用管理方式，积极营造健康有序的科研氛围，充分激发科研人员创新创造活力，提高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（以下简称省社科课题）资金的使用效益，根据《海南省科学技术厅 海南省财政厅 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海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关于印发<海南省科研项目经费包干制改革试点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（琼科〔2019〕 247 号）的具体要求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第一条 基本原则
1.充分信任。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的讲话精神，减少对科研人员的束缚。遵循科研项目经费使用规律，以充分信任为原则，以有利于开展科研工作为目标，激发科研人员的积极性、主动性和创造性。
2.充分放权。取消科研项目预算编制，在经费使用、经费报销等方面赋予科研人员更大自主权。减少科研项目经费使用管理中涉及职能部门审批的环节，提高科研项目经费使用效率和自主性，增强项目负责人科研获得感。
3.放管结合。以提升科研创新水平和科研成果质量为目标，坚持有放有管，放管结合。重点把好科研成果质量评价关，最大限度减少科研项目过程管理、科研项目经费使用方面的繁文缛节。同时，遵循权责利结合的原则，把科研人员享有自主权利和承担相关责任有效结合，明确权责边界，实施“责任自负、科学抽查、违规必究”的管理模式，落实科研项目经费使用和管理主体责任。
第二条 经费支出范围
1.省社科课题经费支出是指在课题组织实施过程中与研究活动相关的、由课题经费支付的各项费用支出。课题经费不再分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。
2.省社科课题经费支出范围包括设备费、材料费、测试化验加工费、燃料动力费、差旅/会议/国际合作与交流费、出版/文献/信息传播/知识产权事务费、劳务费、专家咨询费、依托单位管理费用、绩效支出以及其他合理支出。经费支出不设定科目限制和具体比例限制。学校暂不收取依托单位管理费用。
第三条 经费支付
1.取消课题预算编制，课题负责人提交申请书和签订任务书时，只需填报资助总额，无需编制课题预算。
2.绩效支出自主。课题绩效支出不设比例限制，课题经费（不包含学校配套经费）可全部列为绩效，在学校绩效工资总量中单列，不计入学校绩效工资总量基数。绩效支出由课题负责人根据实际贡献进行分配，课题验收前发放50%，验收通过后发放 50%。绩效支出额度由课题负责人确定，按学校规定方式发放，需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、省财政部门备案。其他支出可据实开支。
3.劳务费标准自主设定。参与课题研究的高校学生、博士后、访问学者以及课题聘用的科研人员和科研辅助人员等（包括聘用的校内科研人员），均可开支劳务费，其“五险一金”纳入劳务费科目列支，由课题负责人据实列支。劳务费发放标准按学校相关规定执行。
4.课题负责人签字报销制。课题经费（包括配套经费）支出审批权限下放给课题负责人，实行课题负责人签字报销制（包括课题负责人本人的支出）。
[bookmark: _GoBack]5.国内差旅费报销包干。对国内差旅费中的伙食补助费、市内交通费和难以取得发票的住宿费(例如野外考察等)实行包干制，根据科研人员提供的课题差旅费报销单，按照相应的差旅费标准直接拨付给科研人员。
6.结余经费统筹使用。课题年度剩余经费可结转下一年度继续使用，验收后结余经费由学校统筹用于科研活动的直接支出。
7.报销凭证自制。对科研活动中实际发生确实无法取得税务发票或财政票据的，由财务处统一凭证制式，课题组据实报销。
8.课题中的临时聘用人员、大学生、研究生、外籍专家等不具备公务卡办卡资格的参与人员，或者是课题中由于客观原因还没有来得及办理公务卡的校内人员，因执行课题任务产生的差旅费、会议费等费用，可不使用公务卡结算。
9.其他未明确事项，按照海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和琼台师范学院现行有关规定执行。
第四条 监督管理
1.学校相关职能部门做好课题经费使用监督，规范经费使用具体信息公开事项，不定期实施抽查。
2.经费使用内部公示。学校相关职能部门对课题经费支出情况进行审核。课题结题时，课题组根据经费使用情况，编制经费收支决算报告，在课题负责人所在二级单位内部公开，自觉接受监督。
3.严格课题实施管理。对于课题实施过程中存在学术不端行为，谋取私利等违纪违法行为以及无故终止课题的，学校全额追回资助经费，列入科研诚信“黑名单”，涉及违纪违法的按相关规定处理。
第三条 其他 
1.本办法与上级文件有抵触时，按上级文件规定为准，现行办法与本办法不一致的，按本办法执行。 
2.本办法适用于学校 2020 年及以后立项的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。 
3.本办法由科研处和财务处负责解释。
